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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全市住房公积金的建

立、管理和运作。

（1）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住房公积金管理的法律、

法规和规章。

（2）编制、执行住房公积金的归集、使用计划，并负

责核算；建立和记载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使用等

个人明细账；依法依规审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使用（贷款），

保障住房公积金的保值和归还；编制住房公积金归集、使用

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3）对违反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单位或

个人，实施行政处罚。

（4）承办市政府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决定的其

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核定为参公管理事业单位，

没有下属单位。

内设 6个科室，4个管理部：综合科、法规科、行政审

批科、稽查科、贷款管理科、会计科、南海管理部、顺德管

理部 、高明管理部、三水管理部。

（三）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2021 年，在佛山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上级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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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公积金监督管理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佛山中心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紧紧围绕“缴存规范，提取方便，

贷款有力，住有所居”发展目标，紧盯老百姓住房公积金方

面反映强烈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以党建引领住房公

积金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佛山争当地级市高质量发展领头羊

作出积极贡献。

1.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

服务水平。一是开启住房公积金“指尖办”时代，目前，35

个依申请类事项已实现 31 项全程网办。二是拓宽网上服务

渠道。对接开通“全国住房公积金”“粤省事”“广东住房

公积金”微信小程序，对接“广东政务服务网”“广东省企

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粤商通”涉企移动政务服务平台、

支付宝等服务渠道。三是推进涉企服务改革。接入“广东省

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实现企业办理工商登记的同时办

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委托扣缴、职工新开户手续，真正

实现只需登录一个平台、一次认证、一次办结。

2.依法依规开展行政执法工作，有力推动扩面增缴。一

是制订《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送法下企业”工

作方案》，党组成员亲自挂帅分区挂钩负责，到佛山市各区

重点企业开展法制宣传，普及住房公积金相关知识，引导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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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依法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二是充分发挥门户网站、微信

公众号宣传主阵地作用，并通过电台、地铁、公交等载体，

以及合作银行网点，多渠道宣传普及住房公积金知识，为住

房公积金扩面工作营造良好氛围。三是依法受理办理职工执

法申告案件，严格依法办事。2021 年，共受理 2791 宗执法

申告案件；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626 份，涉及金额 1898 万元；

作出责令整改通知 2272 宗；作出行政处罚 16 宗，罚款金额

16 万元。四是针对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引导依法定程序申请

降缴、缓缴。2021 年，共有 21 家企业申请降缴，涉及职工

5.15 万名，为企业减负金额 2.15 亿元。2021 年，通过政策

宣传和行政执法工作推动全市新增职工 27.08 万人。

3.聚焦“服务惠民”目标，为民服务解难题办实事。一

是调整租房提取政策，加大对新市民租赁住房的支持力度。

2021 年 7 月对租房提取政策进行调整，调整后租房提取额度

整体得到提升，可惠及更多城市中低收入人群，能更有力地

缓解他们的租房资金压力，并实现租房提取业务全程网办。

二是打破空间限制，服务更走心，群众少跑腿。设置“跨省

通办”专窗，通过“代收代办”“两地联办”打破空间桎梏，

使在佛山工作生活的异地缴存职工无需回缴存地，便可在佛

山办理购房提取等 9 项高频住房公积金业务。三是打造规范

化、精细化、适老化贴心服务。对业务窗口实行规范化、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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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的统一管理，切实为群众提供住房公积金优质服务。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根据 2021 年度部门决算信息，2021 年部门整体支出

5600.6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106.74万元，项目支出 3493.92

万元。部门预算支出明细详见下表：

部门预算支出明细表
单位：万元

支出类别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一、基本支出 1705.65 2106.74 2106.74

人员经费 1514.55 1851.33 1851.33

日常公用经费 191.10 255.41 255.41

二、项目支出 3569.84 3493.92 3493.92

其中：基本建设类项目 0 0 0

三、上缴上级支出 0 0 0

四、经营支出 0 0 0

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0 0

合计 5275.49 5600.66 5600.66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根据《2021年度佛山市市级部门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进行自评，2021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 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的绩效得分为 98.5分，绩效等

级为“优”1。

（二）管理效率分析

1 绩效等级：总分≥90为优，80≤总分<90 为良，60≤总分<80 为中，总分<60 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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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算管理情况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预算编制符合市委、市政府方针

政策和工作要求，符合本部门职责和本部门制定的相关规

划。在开展 2021年部门预算编制时，能够严格按照市财政

局当年预算编制文件的要求，预算编制合理规范，根据年度

工作重点，在不同项目、不同用途之间合理分配预算资金。

项目入库符合《佛山市市级财政资金项目库管理办法（试

行）》要求，专项资金编制细化程度合理，功能分类和经济

分类编制准确，未出现因年中调剂导致部门预决算差异过大

的问题，项目之间是未频繁调剂的。该指标分值 10分，自

评得分 10分。

2．绩效管理情况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根据 2021年度工作安排，在编

制 2021年度预算时，按照《佛山市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评估

和评审管理暂行办法》，对预算项目设定科学合理的绩效目

标，并开展事前绩效评估。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

绩效指标，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与项目年

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

量相匹配。另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按照当年的项目绩

效自评要求，按时完成了项目绩效自评工作。该指标分值 8

分，自评得分 7.5分。

3．财务管理情况



- 6 -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资金使用的管理过程中，严格

执行了相关的各项规章制度，公务接待、培训、差旅资金等

支出标准严格执行市的有关规定。无超范围、超标准支出。

在会计核算方面，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一方面严格按

照会计规范进行各项财务账目处理。对于资金下达文件有明

确要求的，将资金列入相应科目进行财务管理，会计核算符

合要求。按时按要求提交权责发生制部门财务报告和部门决

算报表。

在内部控制管理方面，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按照《行

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要求，建立了较为完善

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成立内部控制领导小组，单位一把手

担任内部控制领导小组组长，设置了内部控制评价与监督部

门。

在预决算信息公开方面，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按照当

年工作要求，在局网站公开了当年预算和决算，公开内容包

括全部预决算表格及相关说明。预决算公开的方式、时间、

内容均符合要求。

该指标分值 19分，自评得分 18分。

4．项目管理情况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各项目的立项、政府采购、日

常监管、验收等环节都执行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未出现违

规情况。属于政府采购管理范畴的项目均严格按照政府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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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进行采购。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项目进行监督检查

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组成检查组对项目进展、资金使用

情况、运行质量等进行检查，对项目绩效目标的执行情况开

展监控，发现与既定绩效目标发生偏离的情况的，及时采取

措施予以纠正。二是每年对项目开展绩效自评。2021年度本

部门项目共 17个。按照市级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要求，

对 17个项目开展了自评，项目自评覆盖率 100%。该指标分

值 8分，自评得分 8分。

5．资产管理情况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资产配置全部根据实际工作需

要，结合年度资金安排，合理采购，现有资产配置与工作需

要之间关系合理。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资产管理制度，定期按

要求报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资产管理有效、安全。

按国有资产管理制度要求，出租、出借、处置国有资产，租

金和处置收益及时上缴。该指标分值 5分，自评得分 5分。

（三）履职效能分析

1．重点工作完成率

2021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工作

任务，该指标分值 10分，自评得分 10分。具体履职情况如

下：

2021 年，缴存情况：新开户单位 5196 家,净增单位 3726

家；新开户职工 27.08 万人，净增职工 14.92 万人；实缴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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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23045 家，实缴职工 135.50 万人，缴存额 183.88 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 19.29%、12.37%、8.96%。2021 年末，缴存总

额 1442.27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4.61%；缴存余额 409.46

亿元，同比增长 12.53%。提取情况：57.36 万名缴存职工提

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额 138.29 亿元，同比增长 10.10%；提

取额占当年缴存额的 75.21%，比上年增加 0.78 个百分点。

提取总额 1032.81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5.46%。贷款情况：

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1.85 万笔 78.1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8.77%、-2.93%。回收个人住房贷款 31.02 亿元。累计发放

个人住房贷款 19.14 万笔 643.57 亿元，贷款余额 407.46 亿

元，分别比上年末增加 10.71%、13.83%、13.09%。个人住房

贷款余额占缴存余额的 99.51%，比上年末增加 0.49 个百分

点。发放异地贷款 1663 笔 71913.40 万元。发放异地贷款总

额 545,057.99 万元，异地贷款余额 284,956.06 万元。

2．项目绩效目标完成率

2021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积极履职，有序开展各

项工作，各项目推进顺利，绝大部分的项目绩效目标如期完

成。根据评分标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项目绩效目标

完成情况主要依据于各项目单位绩效自评分数和项目资金

的占比权重。该指标分值 10分，按照公式计算，自评得分

为 10分。

3．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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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全年支出完成率为 92.23%，反映

2021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资金使用情况较为良好。按照

评分标准，该指标分值 10分，自评得分 10分。

4．社会经济生态效益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积极开展住房公积金缴存扩面

工作，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经济生态效

益：一是增值收益 44,803.87 万元，同比增长 96.10%。增值

收益率 1.15%，比上年增加 0.48 个百分点；二是提取贷款风

险准备金 4700 万元；提取管理费用 5300 万元，提取城市廉

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34,803.87 万元；三

是上交财政管理费用 5700 万元。上缴财政城市廉租住房（公

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12,047.70 万元。

该指标分值 15 分，自评得分 15 分。

5．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2021 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窗口服务和社会公众满

意度”指标绩效考评结果为：第三方测评满意度得分为 94.8

分，12345 热线满意度得分为 100 分，最终得分为 97.4 分，

反映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较高。该指标分值 5 分，自评得

分 5 分。

三、存在问题

一是绩效评价指标精细化不足，单位内部尚未建立完善

的绩效配套制度和绩效管理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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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内控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三是项目监管不够全面，监督水平有待提高。

四、改进措施及有关建议

一是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意识，促进预算管理与部门职能

有机结合，增加绩效评价指标细化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

二是完善内控制度建设，落实主体责任，增强各部门之

间的协调和牵制。

三是加强项目监管力度，从预算编制、项目执行、资金

支付到完工验收，实施全流程监管。

五、 其他自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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